
泽州县证明事项实施清单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1
身份证明、身份证明号码变更的，还应当
提交相关变更证明

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单位证明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单位名称）身份证
号码变更备案

2 身份证明 公安局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

3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
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
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
凭证；（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凭证；（五）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完税
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但法律规定不属于征
收范围的除外。

公安局/销售公司/保险公司/
税务局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机动车登记

4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
机动车进口凭证；（四）机动车来历证
明，以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
口机动车进口凭证；（五）机动车制造厂
出具的安全技术检验证明以及机动车出口
证明；（六）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
明或者机动车制造厂出具的安全技术检验
证明。

公安局/保险公司/销售公司/
机动车检测线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5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
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
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
凭证。

公安局/销售公司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非机动车登记

6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车船
税纳税或者免税证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验合格证明。

保险公司/机动车检测线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7 单位同意落户证明 单位 县公安局 落单位集体户

8 师级以上单位政治部批准证明 部队 县公安局 随军家属落户

9 批准变更民族成份证明 地级市民族工作主管部门 县公安局 变更民族

10 出生医学证明 医院 县公安局 出生登记户口

11 亲子鉴定证明 具有资质的鉴定机关 县公安局 出生登记户口

12 户口注销证明 公安局 县公安局
退伍、复员、转业的军人及自主择业的
军队转业干部，原户口已注销的，申报
户口登记。

13 死亡医学证明书 医院 县公安局 死亡注销户口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14 性别鉴定证明
国内三级医院或
司法鉴定部门

县公安局 性别变更

15 住宿证明 学校 县公安局 申领居住证

16 连续就读证明 学校 县公安局 申领居住证

17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
准通知书

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安机关（省公安厅

审批）
保安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服务

18
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管理者提供活动场所
的场所租赁、借用协议等证明

活动场所管理者 县公安局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19 符合条件的经营场所的证明材料 活动场所管理者 县公安局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

20 贫困材料证明 乡（镇）人民政府 县教育局 学生资助

21 在校适龄生休学（复学）证明 县级以上医院 县教育局 学生休学（复学）的确认

22 无犯罪记录证明 公安机关 县教育局 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要求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23 无犯罪记录证明 公安机关 县教育局
1.教师公开招聘；
2.档案在我局存放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公
开招录政审、读研读博政审。

2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县行政审批局
县自然资源局（不动
产登记交易中心）

不动产首次登记

25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县住建局
县自然资源局（不动
产登记交易中心）

不动产首次登记

26 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 住建部门
县自然资源局（不动
产登记交易中心）

不动产转移登记

27 姓名变更证明、身份证号码变更证明 公安局、乡镇（街道）
县自然资源局（不动
产登记交易中心）

不动产首次登记、转移、抵押、变更、
注销等登记

28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明 乡镇（街道）
县自然资源局（不动
产登记交易中心）

农村宅基地上房屋转移登记

29
公安机关出具的或者经过公证的与收养人
有亲属关系的证明

公安机关、公证部门 县民政局 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收养

30
监护人实际承担监护责任的证明（送养人
为其他监护人的提供，不涉及生父母）

监护人 县民政局 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收养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31
被送养人的未成年人患有残疾的，应当一
并提交该未成年人的残疾证明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县民政局 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收养

32 监护人实际承担监护责任的证明 监护人 县民政局 送养丧失父母的孤儿

33 孤儿的生父母死亡或者宣告死亡的证明 公安机关、法院 县民政局 送养丧失父母的孤儿

34
被送养人的未成年人患有残疾的，应当一
并提交该未成年人的残疾证明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县民政局 送养丧失父母的孤儿

35
被送养人的未成年人患有残疾的，应当一
并提交该未成年人的残疾证明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县民政局
送养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生父母作为送养人的）

36
死亡证明、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出
具的下落不明的证明

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 县民政局
送养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生父母作为送养人的，且生父母一方
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

37
经公证的死亡或者下落不明一方的父母不
行使优先抚养权的书面声明

送养人 县民政局
送养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生父母作为送养人的，且生父母一方
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

38
生父母的死亡证明或者人民法院出具的能
够证明生父母双方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文书

公安机关、人民法院 县民政局
送养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生父母以外的监护人作为送养人的）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39 监护人实际承担监护责任的证明
监护人所在单位或村（居）委

会
县民政局

送养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生父母以外的监护人作为送养人的）

40
其他有抚养义务的人（祖父母、外祖父母
、成年兄姐）出具的经公证的同意送养的
书面意见

其他有抚养义务的人（祖父母
、外祖父母、成年兄姐）

县民政局
送养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生父母以外的监护人作为送养人的）

41
被送养人的未成年人患有残疾的，应当一
并提交该未成年人的残疾证明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 县民政局
送养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生父母以外的监护人作为送养人的）

42

生父母所在单位、村（居）委会、医疗机
构、司法鉴定机构或者其他有权机关出具
的生父母对被收养人有严重危害可能的证
明

生父母所在单位、村（居）委
会、医疗机构、司法鉴定机构

或者其他有权机关
县民政局

送养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生父母以外的监护人作为送养人且生
父母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43 送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的亲子关系证明 送养人 县民政局 继子女收养

44 送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的亲子关系证明 送养人 县民政局
继子女收养（送养人死亡或者被人民法
院宣告死亡的）

45 婚姻关系证明 村（居）委员会 县民政局 补办结婚登记证

46
死亡证明、火化证、公证文书或协商一致
公推一名继承人办理手续（灵活就业人员
和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医疗机构、公安机关、
民政局

县人社局 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47 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医疗机构、公安机关、法院、

民政
县人社局

办退休人员死亡后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申领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含生活困难，预支
50%确认）、丧葬补助金申领

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核准支付

离退休人员死亡待遇核准支付

48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公安机关 县人社局 工伤认定

49 因公非正常死亡证明 公安机关 县人社局 工伤认定

50
经街道或乡政府确认的无经济收入证明
（供养关系为夫妻或父母的需提供）

所在街道或乡（镇）政府 县人社局 参保人员死亡遗属供养资格确认

51
其他直系亲属在单位未享受供养待遇的证
明（供养关系为父母的需提供）

所在街道或乡（镇）政府 县人社局 参保人员死亡遗属供养资格确认

52 亲属关系证明 公安机关、民政 县人社局 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核准支付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53 收入、致困原因证明

职工及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出具
的工资发放清单、致困原因证
明，家庭成员无工作单位的需
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的无收入

证明、致困原因证明。

县总工会 困难职工入档申报

54 支出证明

职工及家庭成员家庭刚性支
出，由支出相应部门出具支出
证明，比如生病住院由医院出
具医疗费结算证明、子女上学
由学校出具支出学费证明等。

县总工会 困难职工入档申报

55 入档公示材料证明
职工所在单位出具，经本单位

职代会通过后公示
县总工会 困难职工入档申报

56 无两套（含）以上房产证明 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出具 县总工会 困难职工入档申报

57 无车辆证明 车管所出具 县总工会 困难职工入档申报

58 无经商证明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县总工会 困难职工入档申报

59 首届批复文件或成立文件丢失的证明

由基层工会以正式公函作出书
面说明，说明批复文件丢失的
原因、批复文件的文号和审批
时间，并由上级工会在说明上

加盖公章。

县总工会 工会法人资格登记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60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 民政部门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确认（低收入）

61 房产查档证明 不动产登记部门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确认

62 完税证明 税务部门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确认

63 死亡证明 医疗机构或公安、司法等部门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确认

64 工商出资信息 市场监管部门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确认

65 收入证明 用人单位或银行机构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确认

66 户籍地社区住房情况证明 户籍地社区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确认

67 户籍地街道办事处收入证明 户籍地街道办事处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确认（低收入）

68 商品房无预告登记证明 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
商品房买卖合同变更、注销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69 不动产产权查询证明 不动产登记中心 公证处 委托公证和继承公证

70 死亡户籍注销证明 公安部门 公证处 继承公证

71 有无犯罪记录证明 公安部门 公证处 有无犯罪记录公证

72 婚姻状况证明 民政局、档案馆 公证处 婚姻状况公证、继承公证

73 亲属关系证明
乡镇（街道）、档案馆、

公安部门
公证处

涉及的公证事项（出生公证、继承公证
、遗嘱公证、收养公证、亲属关系等）

74 不动产登记证书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行政审批部门 商品房预售许可

7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行政审批部门 商品房预售许可

7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行政审批部门 商品房预售许可

77 场所使用权证明 自然资源部门和租赁双方 行政审批部门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
章程核准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及修改章程核准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78 身份证明 公安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

企业登记注册

企业备案

股权出质的设立

中等及以下学校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证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

79 学历证明 学校或教育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
护士执业注册

教师资格认定

80 职称证明 人社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

中等及以下学校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证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资格认定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81 房屋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或租赁情况 自然资源部门或租赁双方 行政审批部门

中等及以下学校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证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82 卫星定位终端入网证明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行政审批部门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83 驾驶员三年无事故证明 公安机关 行政审批部门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84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合格
证明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 行政审批部门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85 应急报警装置安装及接入情况证明 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行政审批部门 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核发

86
省级以上卫生计生部门指定的机构6个月
以上培训考核合格证明（两年内未注册须
提供）

具有规培资质的医疗机构 行政审批部门 医师执业注册

87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的拟聘用证明 医疗、预防、保健机构 行政审批部门 医师执业注册

88 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证明 医疗机构 行政审批部门 护士执业注册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89 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教育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 教师资格认定

90 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合格证 放射检查培训机构 行政审批部门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

91 无犯罪记录证明 公安机关 行政审批部门 教师资格认定

92 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 人社部门 行政审批部门 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许可

93 产权证明（无相关证件）
镇（街道、乡）及以上政府房

管、住建等部门
供电公司 高压用电新装、增容

94 产权证明（无相关证件）
镇（街道、乡）及以上政府房

管、住建等部门
供电公司 低压户名(非居民)用电新装、增容

95 产权证明（无相关证件）
镇（街道、乡）及以上政府房

管、住建等部门
供电公司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新装

96 产权证明（无相关证件）
镇（街道、乡）及以上政府房

管、住建等部门
供电公司 居民客户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新装

97 申请人在国内的经济收入证明 银行 县委统战部（侨务） 华侨回国定居审核审批



序号 证明名称 证明开具部门 审批服务部门 涉及的办理事项

98 亲属关系证明 公安局 县委统战部（侨务） 华侨回国定居审核审批

99 村（居）委会同意接收证明 乡镇（街道） 县委统战部（侨务） 华侨回国定居审核审批

100 户口注销证明 公安局 县委统战部（侨务） 华侨回国定居审核审批

101 婚姻关系证明 民政局 县委统战部（侨务） 华侨回国定居审核审批

102 出入境记录 公安局 县委统战部（侨务） 华侨回国定居审核审批

103 建设资金证明 开户银行
县委统战部（民宗

局）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审批；在宗教
活动场所内改建或新建建筑物审批

104
如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父母子女关系的，
需提供父母子女关系证明

公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委统战部（民宗
局）

民族成份变更的审批


